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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溶性彩色铅笔
1　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水溶性彩色铅笔的术语和定义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。
本标准适用于水溶性彩色铅笔。
2　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 191 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GB/T 2828.1 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 第1部分：按接收质量限（AQL）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
GB/T 6388 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

GB/T 12654  书写纸

GB 21027-2007  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

QB/T 2774-2006  铅笔
3　 术语和定义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水溶性彩色铅笔  water-soluble colored pencil
铅芯具有不同颜色，所形成的线迹能被水溶解的铅笔。

注： 通常由多种不同颜色铅芯的铅笔配色成套。
4　 要求

铅芯、笔杆直径允许公差和笔杆长度应符合表1规定。

表1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为毫米
	项目名称
	要  求
	试验方法

	铅芯直径
	≥2.8
	5.1

	笔杆直径允许公差
	±0.20
	

	笔杆长度
	168～178
	

	注： 笔杆直径推荐值见QB/T 2774-2006附录A。


水溶性彩色铅笔的性能应符合表2规定。
	项目名称
	要  求
	试验方法

	芯尖受力/N
	≥5.88
	5.2

	磨 耗/mm
	≤4.3
	5.3

	水溶性能
	1级
	色块溶解成色斑
	5.4

	
	2级
	色块边缘模糊，周边形成色晕环
	

	
	3级
	色块边缘可见，周边形成色晕环
	

	滑 芯/N
	≥39.2
	5.5

	偏心数/mm
	≥0.39×(D—d )a
	5.6

	笔杆结合牢度
	不开胶
	5.7

	外 观
	1.笔杆卷削性能良好。
2.笔杆表面无明显缺陷，涂层无脱落、开裂。

3.笔杆上标志字迹能识别。
	5.8

	a    D为笔杆直径，d为铅芯直径。


笔杆上的涂层和铅芯中可迁移元素含量应符合GB 21027-2007中3.1的规定。
5　 试验方法
5.1　 笔芯直径、笔杆直径、笔杆长度试验

5.1.1　 测试量具

分辨力不低于0.01 mm的千分尺。
分辨力不低于0.02 mm的游标卡尺。

分辨力不低于0.5 mm的钢直尺。

5.1.2　 试验方法

用钢直尺或游标卡尺测量笔杆长度。用千分尺测量铅芯直径，用游标卡尺测量笔杆直径，在每支铅芯或笔杆上分别测量三点，求出平均值为最后结果。
5.2　 芯尖受力试验

5.2.1　 试验条件

环境温度:（20±2）℃。
相对湿度：50%～65%。

5.2.2　 仪器与材料

芯尖受力测试仪。
烘箱。
干燥器。
芯尖规板。

5.2.3　 方法与步骤

试笔应在（38±1）℃的烘箱内烘24小时，然后放入干燥器内冷却24小时以上。

将试笔在（20±1）°的削笔器或卷笔刀中卷尖，再将铅芯插入1.2 mm孔径的芯尖规板，将露出部分用金相砂纸磨平。
把规尖后的试笔装在倾斜45°的夹笔器上，使芯尖对准受力器中点并拧紧。

开动电动机，当受力器上升至芯尖出现损伤（包括碎、裂、断等现象）时，立即关闭电动机，指针所指数值即为芯尖受力值。

5.3　 磨耗试验
5.3.1　 试验条件

环境温度:（20±2）℃。
相对湿度：50%～65%。
5.3.2　 仪器与材料
磨耗仪。
80 g/m2的书写纸(GB/T 12654) 。
烘箱。
干燥器。
芯尖规板。
5.3.3　 方法与步骤

先将书写纸放入（30±3）℃的烘箱内烘2 小时，然后放入干燥箱内冷却2小时取出，再密置于塑料袋内或无干燥剂的干燥器内于一周内使用。使用时，纸的正面朝上，环贴在磨耗仪的转筒上。

取测得芯尖受力最低的一支铅笔作为试笔。

将该试笔在（20±1）°的削笔器中或卷笔刀中卷尖，再将铅芯插入0.8 mm孔径的芯尖规板，将露出部分用金相砂纸磨平。

连接磨耗仪的离合器，然后把试笔插入夹笔器内，调节夹笔器杠杆上重锤使之平衡。把300 g砝码加在夹笔器上，并把计数器和百分表指针分别调零。

接通电源，使磨耗仪转筒旋转，待转至100圈，关闭电源。此时百分表上的示值即为铅芯的磨耗值。

5.4　 水溶性能试验
5.4.1　 材料与器具
中速定性滤纸。

软毛毛刷。
8 mm孔板。
直形吸管。
蒸馏水。
5.4.2　 方法与步骤
把8 mm孔板放在中速定性滤纸上，用规尖后的试笔在孔内涂出约7 mm的色块，用软毛刷刷去纸面碎屑，用直形吸管在色块上滴2～3滴蒸馏水，观察色块变化，应符合表2规定的要求并评级。
5.5　 滑芯试验
按QB/T 2774中5.8的规定进行。

5.6　 偏心数试验
按QB/T 2774中5.10的规定进行。
5.7　 笔杆结合牢度试验
按QB/T 2774中5.11的规定进行。
5.8　 外观试验
5.8.1　 卷削性能试验

按QB/T 2774中5.13.1的规定进行。
5.8.2　 笔杆漆膜试验

按QB/T 2774中5.13.2的规定进行。
5.8.3　 标志字迹试验
按QB/T 2774中5.13.3的规定进行。
5.9　 可迁移元素含量试验

按GB 21027-2007中4.1的规定进行。
6　 检验规则
6.1　 检验分类

水溶性彩色铅笔的检验分型式检验和逐批检验（出厂检验）。
6.2　 型式检验

一般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a)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；

b) 正式生产后，如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

c) 正常生产时，应每年进行不少于一次型式检验1）；

d) 停产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后，恢复生产时；

e)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；

f)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。
型式检验按第四章所列全部项目逐项检验。
型式检验时，应从产品中随机抽取三套以上产品作为样本，相同颜色的铅笔三支以上组成一组，检验样本量由颜色组合情况确定。磨耗和水溶性能每个项目检验一支产品，检验合格率按单项计算。可迁移元素含量的检验合格率应达到100%。芯尖受力、磨耗初次检验不合格时，允许将被测样品的铅芯折去5 mm以上再进行一次检验。磨耗检验的样本应在芯尖受力合格的样本中抽取，单项检验合格，合格率即为100%，单项检验不合格，合格率即为零。其他各项检验的合格率应达到90%。

项目不合格时，允许在同批的产品中抽取样本对初次检验不合格的项目复测一次。其中磨耗需复测时，应重新抽取一组产品，先做芯尖受力试验，并不论芯尖受力合格与否，均在该组产品中取芯尖受力最低值的样本做磨耗试验。

型式检验不合格，应分析原因，找出问题并落实措施，重新进行型式检验。若再次型式检验不合格，产品停止出厂；待解决问题，型式检验合格后，方可恢复出厂。

6.3　 逐批检验（出厂检验）
6.3.1　 组批规则

检验批由同一型号的产品组成，批量由负责部门指定，在允许的情况下，应与生产方协商后确定。

6.3.2　 抽样
逐批检验的抽样计划按GB/T 2828.1的规定执行。

6.3.3　 检验项目

逐批检验项目、不合格分类、试验方法、抽样方案类型、检验水平（IL）、接收质量限（AQL）按表3规定。

	检验项目
	不合格分类
	试验方法
	抽样方案类型
	检验水平 
（IL）
	接收质量限 (AQL)

	芯尖受力
	B
	5.2
	二次
	S—3
	1.5

	滑  芯
	
	5.5
	
	
	1.5

	笔杆结合牢度
	
	5.7
	
	
	1.5

	笔杆直径、长度
	C
	5.1
	
	
	4.0

	偏 心 数
	
	5.6
	
	
	4.0

	笔杆漆膜
	
	5.8
	
	
	4.0


6.3.4　 判定规则
批质量的判定根据GB/T 2828.1按单项不合格品百分数表示。只有当产品同时达到Ｂ、Ｃ类规定的合格质量水平时，该检验批才能判为合格。逐批检验不合格批，应退回生产部门进行100%的整理和返工，整理和返工后可再次提交检验，对再次提交批应采用相应的加严检验抽样方案。若再次提交批仍不合格，则该批产品不合格。
6.3.5　 批检验后的处置
检验合格批应附有产品合格证或合格标志。

7　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7.1　 标志
每支铅笔应有如下标志：

g) 产品名称：

h) 生产企业名称或其简称或商标；

i) 产品型号。

销售包装上应有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商标、数量、企业名称和地址、电话、执行标准号及条形码等。
运输包装上除应具备销售包装上标注的信息外，还应注明重量、体积、生产批号、内装产品数量等。
运输包装上各图示标志应明显清晰，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和收发货标志应符合GB/T 191和GB/T 6388的规定。

7.2　 包装

包装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或合格标志。

运输包装的包装材料应适应长途运输的需要。

7.3　 运输

产品经运输包装后，可使用常用的交通工具运输。

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严禁日晒雨淋，并防止与有机溶剂、气体接触, 搬运、装卸时应轻拿轻放。

7.4　 贮存

水溶性彩色铅笔应贮存于干燥且通风良好的仓库中，贮存温度0℃～40℃，相对湿度不大于80％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1） 可迁移元素含量的型式检验周期一般不超过二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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